
壹、

貳、

叁、

肆、

伍、

陸、

核定金額 收入項目 核銷季別 備註

0 元 30,000 元

0 元 20,000 元

0 元 40,000 元

0 元 10,000 元

0 元 100,000 元

備註

1,000 元 29,000 元 自籌30元

5,000 元 15,000 元 自籌30元

2,000 元 38,000 元

1,000 元 9,000 元

9,000 元 91,000 元 自籌60元

收入項目 備註

元 元

元 元

元 元

元 元

元 元

備註

元 元

元 元

元 元

元 元

元 元

行政費

第4季核銷

(10-12月)

填表人： 會計：

餐費

支出項目

負責人：

講師鐘點費

$100,000

講 師 費:30,000

工作津貼: 20,000

餐    費:40,000

行 政 費:10,000

工作津貼

第3季核銷

(7-9月)

花蓮縣政府

第2期款

(50%)

合計

第2季核銷

(4-6月)

講師鐘點費

工作津貼

本次核銷計新臺幣9,000元整，總核銷金額新台幣9,000元整

餐費

合計

合計

餘額

講師鐘點費

工作津貼

餐費

合計

行政費

支出項目 支出金額 餘額

餘額

支出項目 支出金額 餘額

支出金額

行政費

行政費

核定補助文號：花蓮縣政府112年1月9日府原藝字第1120002973A號

第1季核銷

(1-3月)

講師鐘點費

工作津貼

餐費

支出項目 支出金額
花蓮縣政府

第1期款

(50%)

核定補助金額：100,000元

撥 款 情 形 ：  己撥:     50,000     元   未撥:    50,000     元

經費收支明細：

本補助經費結報表支出金額與本協會實際支出金額相符				

註：

1.紅字請協會自行依

照各自計畫內容、實

際金額做更動

2.餘額請由核定的講

師費、工作津貼、餐

費及行政費金額去扣

除(勿自行勻支)

3.若有自籌金額請於

備註註記(支出金額為

補助要核銷的金額)，

勿合併寫一起

4.勿任意增減本表(已

有幫大家計算自動加

總公式)

5.核對確實無誤後，

於「□本補助經費結

報表支出金額與本協

會實際支出金額相

符」打勾，並請填表

人、會計、負責人請

蓋章，並於右上角蓋

協會章

123協會
花蓮縣政府補助經費結報表(範本)

中華民國112年6月29日
補 助 年 度 ：112年度

補助計畫名稱：112年度原住民學生課後扶植計畫

機關/

協會章

填表人的章 會計的章 負責人的章



計畫名稱

編號 用途別 摘要 金額 備註

1 4月族語教學老師-xxx鐘點費 200

2 5月作業指導老師-xxx鐘點費 300

3 6月多元智能老師-xxx鐘點費 400 自籌30元

900 30

4 4月生活輔導員-xxx輔導費 1,200

5 5月生活輔導員-xxx輔導費 2,800

6 6月生活輔導員-xxx輔導費 1,000 自籌30元

5,000 30

7 4月餐費-便當 500

8 5月餐費-保久乳、冷凍薯條 300

9 5月餐費-白米、蔬果 780

10 6月餐費-豬肉 420

2,000

11 4月行政費-清潔劑 150

12 5月行政費-文具、紙張 250

13 6月行政費-郵資、油費 700

1,100

9,000 60

填表人： 會計： 負責人：

註：

1.因不再審查各位的原始憑證

，故各項支出的項目摘要請詳

細列出

2.若有自籌金額請另寫至備註

欄內(金額欄為補助要核銷的金

額)，勿合併寫一起

3.確認金額皆無誤後，於「□

本支出明細表金額與本協會實

際支出金額相符」內打勾，填

表人、會計、負責人請蓋章，

並於右上角蓋協會章

※憑證由個協會自行保存，如

協會被審計室抽查到經費使用

動向時，需自行舉證

※表格不夠請自行增加，勿隨

意刪除既有表格(已有幫大家計

算自動加總公式)

行政費

餐費(3)

行政費(4)

本支出明細表金額與本協會實際支出金額相符

總合計(1+2+3+4)

花蓮縣123協會

112年度 1-6月 費用支出明細表(範本)

112 年度原住民學生課後扶植計畫

支    用    內    容

餐費

講師鐘點費(1)

工作津貼(2)

講師鐘點費

工作津貼

機關/

協會章

填表人的章 會計的章 負責人的章


